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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

理办法》的通知
梁平农委发〔2019〕94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

为加快我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经研究，制定了《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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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我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培育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地”和“如

何种好地”的问题，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根

据《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8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

通知》（渝农发〔2018〕20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思想理念先进、创业欲望强烈、

市场意识超前、务农意愿稳定、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具备“以农

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资

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五个基本特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期间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及管理。培育产业主要围绕全区产业体系

建设。

第二章 认定标准及条件

第四条 新型职业农民的资格认定实行政府引导，农民自愿，

坚持条件，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动态管理。坚持公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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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的原则。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指生产经营型新型职

业农民。

我区新型职业农民分初、中、高级三个级别，按如下条件进

行认定：

（一）认定的基本条件。

1. 年龄 18～55 周岁。

2. 具有初中以上（含初中）文化程度，认定为高级的原则上

有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包括农校、农广校或其他大中专职业

院校、函授学历、自考学历等）。

（二）认定的标准

初级：1.以农业为职业，符合下列农业职业从业条件。

（1）从事水稻、蔬菜、梁平柚、肉羊、肉牛、水产等其他种

植养殖类产业之一的时间达 3 年以上（含 3 年）。

（2）家庭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上一年度全区农民人均纯

收入的 3 倍以上（含 3 倍）。

2.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与申报产业相关的技能，并取

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结业证书。

3.占有一定的资源。生产经营规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粮油 10 亩（其中水稻 10 亩、玉米 10 亩、高粱 1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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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 10 亩）以上。

（2）果树 10 亩以上。

（3）水产 10 亩以上。

（4）蔬菜类（含榨菜）10 亩以上。

（5）肉牛年出栏 20 头以上(含 20 头)。

（6）生猪年出栏 100 头以上(含 100 头)。

（7）山羊年出栏 100 只以上(含 100 只)。

（8）肉兔年出栏 1000 只以上(含 1000 只)。

（9）家禽年出栏 3000 只以上(含 3000 只)。

（10）水产养殖面积 10 亩以上(含 10 亩)。

（11）从事农业创业的须拥有 200 平方米以上的固定经营场

所并取得与农业创业相关的经营资质。

4.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家庭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从事粮油类、蔬菜类、果树类产业，家庭劳动力年人均

纯收入 2 万元以上（含 2 万元）。

（2）从事畜禽类其他生产经营型产业，家庭劳动力年人均纯

收入 3 万元以上（含 3 万元）。

（3）从事农业创业的，家庭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 4 万元以上

（含 4 万元）。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布

- 5 -

5.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家庭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

占 50%以上。

中级：1.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应高于初级。生产经营的项目，

除去生产资料和雇工工资直接支出外，年纯收入达到梁平区

农民人均上一年度纯收入的 5-10 倍；

2.生产经营规模：同类生产经营项目，比初级的扩大 1 倍以

上。

高级：1.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应高于中级。生产经营的项目，

除去生产资料和雇工工资直接支出外，年纯收入达到梁平区农民

人均上一年度纯收入的 10 倍以上；

2.生产经营规模：同类生产经营项目，比中级的扩大 1 倍以

上。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六条 认定程序：

（一）申报。实行自愿申报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符合本办法

第五条规定的培育对象，到所在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填写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审批表》，并附申报人身份

证、户口本、学历证书、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结业证书等相关资料

的复印件。

（二）初审。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对培育对象进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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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初审合格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合格报区农业农村委审核。

（三）评审。由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工作组负责评审工作。

（四）公示。经评审合格的，实行两级公示：由所在乡镇在

公示栏（或网站）公示，同时在区农业信息网站公示。公示时间

为一周。

（五）认定。经公示无异议的，由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认定工作组颁发《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

第四章 准入及退出机制

第七条 准入机制。根据我区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从现有的

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或技术骨干、村组干部中的致

富带头人、兴办农业经济组织的农业创业人员中遴选符合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条件的人员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进行分级分

类培养。

第八条 退出机制。对已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其所在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及时上报区农业农村

委，经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工作组确认后，准予

退出新型职业农民管理体系或取消新型职业农民资格，不再享受

相关扶持政策。

（一）自愿申请退出新型职业农民管理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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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各项管理服务、不按要求参加规

定的培训学习的。

（三）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

（四）有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处理的。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九条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工作组由区农

业农村委组建，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委宣传和科技教育科，负

责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区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具体负责受理审核、建档立册、证书发放、信息库管理及相关

组织服务等认定事务及培训工作。

第十条 取得《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新

型职业农民，优先享有农业产业发展的有关扶持政策。

第十一条 对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人员实行动态管

理，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要接受重庆市梁平

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组的复核审验。逾期未审验者自动失效。

第十二条 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只限本人使用，涂改、转

让无效。因故需要补发、换发资格证书的，向重庆市梁平区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工作组办公室申请补发、换发。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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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自本文件执行之日起，原《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委

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的通

知》（梁平农委发〔2017〕2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初、中级认定申请审核表

2.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认定推荐表

3.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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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初、中级认定申请审核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1 寸免冠照片

家庭
住址

联系
电话

身份
证号

家庭人口

参加
系统
培训
情况

从事主
要产业

从业
年限

生产
规模

主要收入来
源产业（粮、
果、畜、菜、

其他）

年收入

带动就
业或发
家致富
人数

现有资格证
书级别及获

证时间

资格证书发
证部门

主

要

从

业

情

况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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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
府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委
认定管
理机构
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新型
职业农
民培育
工作协
调小组
审核意

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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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认定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1 寸免冠照片

家庭
住址

联系
电话

身份
证号

家庭人口

参加
系统
培训
情况

从事主
要产业

从业
年限

生产
规模

主要收入来
源产业（粮、
果、畜、菜、

其他）

年收入

带动就
业或发
家致富
人数

现有资格证
书级别及获

证时间

资格证书发
证部门

主

要

从

业

情

况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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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政府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
业行
政部
门审
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新
型职
业农
民培
育工
作协
调小
组审
核意
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市级
农业
行政
部门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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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梁平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汇总表

序

号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文

化

程

度

毕业

院校

家庭

住址

从事

产业

产业规

模(头/

只/亩)

主要收

入来源

产业

（粮、

果、畜、

菜、其

他）

带动

就业

或发

家致

富人

数

家

庭

年

收

入

(万

元)

联系电话

认定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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